
広 
泊 

11. 
；漫

山千 

瓶希 

代 一二 

替人

拶-一叶 叶7 
穴"謂。1「 
中勾， I:厂 
共注 單北本
爲卜就'A、一"!* 
他.门不屮.广! 
須融:；Ti户4川 
%，闻，，ZVt 
切鐘 谷 5H 土里 
m，•然 1f"廣 人
11.「"器程步衣

方 

給 

款 

金 

門

行 除 
動:一: 
起 17 官嫉 
0子 
个.7 
ii暗: 
卜殺: 
令 .及 
四傾 
「仁

耐円 
心；亥 該 
楚問通
用四 
工[C 
H卜

彼

空 / 
軍名 
欣之 
拙3 
之 ■ 
!工塞 
:人 島 
'一e 在 
I看英 
.此朮 
等 或

爲 加 黄 
力仕j卜." 
『。分 球 
?打 錶 
] 0 C
來口 
解 ? 
沈専 
個家 
，*， 

I 底 |
心

:備 
漬 
清 
;充 
分 
:之 
辞 
蒲 
汲 丁:曰二."

東 

德 

將

飞 
土滿

每 
份 
七 
仙 
^

國专回屮 
区jf充三 
哥堇元两 
元 九

墨美風如 
毛五芫三 
涙行元加 
宅^^ 
元七，卜一

爸郵境由 
毛五元一 
:毛j|元回 
元 元 
元八十一

到派域賢 
国三寿H 
^^病 
导二忘 
3^T

年九零百五千二元紀子孔 
年七零九一於創肇者導先之報日文単大军加

頁一第號六五一第卷十二第紙聞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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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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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共亦要官妇 

入丁廠丁作 
风
爪
。
維 

111 
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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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社

-1.:"
出
爾
本 
,;:
•..'也

<■: 

政
府
。
个
H
一r
令
所
行
：̂
府

一

范
宫
員
。
必
先
H
 

就
或 
人
厂
麻
1.r|

一 ̂
^

*̂
~.1»-> -J

,
1
〕
L
广1
■\ 

一 4
.
丿
区
！
，-•
•/ WJ
由
。此
，/ 

民
衆
行
所
脫
口
。
該
-

;?與 

中
化.、二
最
近
旅
行
机

Vil
、

1((111L̂
17̂
/_̂
 

塞島英国當局 

准英人鑿譽 

△
英
報
對
决
决
我
殺
薪 

求
政
府
嚴
厲,
針
徒 

對
於
英N
民
稣
殺
事
。 

引
起
了
英
國
本
土k

士
及
報 

章
之
激
烈
憤
怒
情
言
。
要
求 

政
府
對
此
事
。
採
藩
巖
厲
之 

行
動
，。
對
待
此
等
侵
忍
之
行 

動
。

此
事
對
於
西
絵/
有
關 

連
。
西
德
總
理
希
磨
於
希
臘 

首
相
下
週
來
此
訪
附
時
。
能 

夠
勤
導
希
臘
。
將
淀
島
問
題 

提
交
聯
合
國
討
論
。
， 

此
次
希
臘
首
加
之
訪
西

「用
置
。
将
由
英
國
空
軍
由
英 

■
漣
來
英
人
代
替
。
而
被
辭 

価
之
塞
民
。
則
目
前
仍
然
照 

♦-發
薪
。
至
於
彼
等
將
來
是 

香
有
工
作
做
。
則
看
塞
島
之 

王
作
情
形
而
定
。

「

當
英
軍
發
給
英
國
人
民 

角/
以
作
日
護
之
時
。
塞
島 

秋
怖
一
份
子
。
仍
然
加
緊
發
動 

彼
等
之
行
動
。
於
星
期
日
又 

一籍
三
名
英
人
殺
死
。

宀
^
^
-
-
-

-*XIF>.,

二隻日本漁船 

被中共捕去

一 

口
本
2
福
崗
十
日
美
聯 

就
電
。
一 
艘
中
共
之
海
岸
巡 

邏
船
。
於
山
東
省
海
面
。
捕

得
。
其
官
方
之
住
務
爲
簽
定

一
項
西
德
供
給!

爺
濟
轡
艘
七
十
侖
之
日
本
 

漁
船
。

協
定
。
但
是
此
協
定
內
容
煩

- 

照
該
日
本
漁
船
之
船
主 

仁
黃
海
通
電
返
來
此
開
謂
。 

:^5|

爲
中   

4h'0^^

 

蜂
未
能"
佈
多
少
人
在
漁
船 

飞
。

i

-.
.
.
-

蘇尋求與西方 

擧行高峯會議 

一 

蘇
京
。
莫
斯
科
十
二
日 

塞
礎
社
电
。
蘇
聯
今
日
尋
求 

興
国
方
牝
行 
一 
個
高
峯
會   

is 

0
甘
論
裁
軍
問
題
。
此
問
題 

現
在
已
經
在
日
內
瓦
及81

合 

圖
时
船
。
突
然
襲
蛾
及
裁
軍

銷
。
相
信
不
容
易
於
短
期
內 

完
成

c  

K

攀

1

k
-
c
r
i
e
c
e
p
l
i
x
,
 

蘇對防北突擊 

警告制度意見 

瑞
士
。H
內
瓦
十
日
美 

聯
計
電
。
於
今
日
本
此
拙
舉 

行
之
束
西
方
防
止
安
然
襲
擊 

會
議
開
蘿
禮
之W
F

蘇
聯
外 

交
副
長 
顧
蒜
蘇I

氏
謂
。 

若
要
蘇
聯
接
納
阈
南
之
防
止 

突
擊
，曾
吿
制
度
。
測
需
要
全
一 

世
界
將
核
子
武
器
、水
久
消
滅 

。
裁
減
普
通
武
器
及
軍
隊
人
一

數
。
並 

11 要
廢
除
布
外
阈
領-
等
。

內
之
基
地
。
爲
基
木
代
價
。 

彼
謂

C

西
方
之
戰
爭
邊

:：:

前
西
方
曾
經
反
對
過 

此
種
會
議
。
因
爲
西
方
認
爲 

此
種
會
議e
很
可
能
産K
宣 

所
之
效
果
。

离
峯
會
議
。
曾
經.
提
議

緣
政
策
及
國
外
基
哋
力
量
Q

係
爲
此
種
突
擊
害
怕
之
主
发 

位
人
。
故
此
要
爲
根
絕
此
四

恐
慌
。
則
非
要
度
行
撤
退
國 

多
時
"
但
時

/I,, 時
隱
。   

(II 
今 

外
叱
地
。
消
滅
核
子
武
器
。
一 
七
之
再
次
提
出
。
係
蘇
聯
總 

裁
軍
战
械
等
不
可
。 

一
包
及
波
蘭
總
理
。
在
此
間
終 

叶
色
澤
會
於
十
一
注
屮(
紐
彼
導
佇
談
。
發
表
聯
合
宣

-H時
提
巾
。

一 

該
共
同
宣   

^
謂
。
高
军

=

:;<
、
门

:.-"} 時
、，國
報
方
曾 
一

一 肉 2
 2
C 

一一""
，学』JRL 

一
國
上  

'7-:

传忒九三一

佔/
武
否"
匕

-.]一 會
議
時
。
可

L-1 
檢
査
及
解
决

。
<>
-<]籽
二
國
際
叶
乙"
方

:<•一裁+
之X
 

- 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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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?V 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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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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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户
大
技
乙
成
:z:一之
問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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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
贝萸电"

一6

。
已
經
遇
到

<!:(:耐
。 

一

2  

芯
外
交
部
。H
致
書
美 

一

..7
厅
人
上

.:.<弓
共
'.-.、,卜
大
：
;:..
!|!-;。
'7<斯
科
雀
台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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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/、？=?

，"7"%

。
叫
；
七*
、.二

1H:書
係
要
求"
在"
内
瓦

-{>

:
?

-:;,
一
二
叫
時
舉
行
，一
';'一西
方
裁
軍
行

'•';
!|'.
  叱
忆
會
凍
 

F

o:
r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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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
尸

一
議C

應
該
變
行
堅
决
性
之
决

一 
勾
4
1
2
色

， 
弋
八
资
但

一 *
 ..-. F 
，厶
1
 
&
八，1
.出

恋0

。
出
城L
n
*
.

透 

社
世
^
英
凹
當
植
爲
撤
氏
淸

一

目勤强

1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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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兒童有 
百餘萬入學

-•
本
束
京
十H
N
聯>

新
平
社
今
打
報
件
。
內
宝
一 

卜"1■
.■

1!;'/

1'l
VL
.lvc
个
年
己
.

*—有
一
卜 
;:
zix名
入
學"
向
人
一 

4
以
任
一
网
片
入
學
。 

一 東西代表會議 
一 

瑞
十H
內
瓦
。
十
一
一"

一 

关
聪
社

-{£。
東
西
方
代%

。
一 大

注
电
。
加
首
扪
第
芥
刃
衆 

。
於
今
以
進
用
新
羅
爲
敎,皇一 

r
談
請
達
卜
五
分
行
。
讚
揚

今
日
在
此
間
舉
行
了
九
十
分
一
 
約
帽
中
•:

!!!:。
係
 
一 
位
仁
慈

師
之
會
談
。"
論
防
上
关
擊 
一
明   

tv/..
新
敎
中•
。 

事
之
後
。 

11通
吿
；
叱
求
一

定
於
語
见
敎)
，後
。

便
泉
意
大 

111 總
理
々
外/
會 

談

C

然
曲
因
爲
鳶
內
閣
宝
然 

"
景
公

vr議
。
故
何
于
个H
 

-
.••r
出
北
基 

I?。

i

如
首
用"
衆
个h
會
今

指
示
行
任
何
之
一
進
歩
。次

之
国
 

;

:
行
一

(
示
出
。
柬
德
與
蘇 

"
動 
一 
次 R
大
之
外 

强
迫
西
方
承
認
東 

"
Z
存
在
。

一小 

0

交
攻
勢 

德
共
政
一

究   

•;2東
方
是
否
運
用
神 

經
戰
。
來
對
什
孤
立
之
西
德 

祐
林
與,  

:1。
現
在
马
衣
能
用 

iu.i1。
蘇
聯
在
柬
德
化
領
市
行

旧
T

萬軍 

行卅伤人

万
聯
必

"回台北人民~
好 

厶
11北
。
卜
日.

--/>
聯
社
寇
- "民航機失踪 

価
國
巳
斯
本
。
卜n
美

善

•2

63  
所

假

19

r*

二

鼻S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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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德

指

控

西

德

侵

略

東
德
柏
林
。
十
二
日
美
聯
社
電
。
東
德
义
政
府
總
理
古
券
一
氏-
今
日
指
出
。
蘇
聯
典
束 

德
會
於
最
短
期
間
內
。
商
議
蘇
聯
撤
退
出
東
德
之
條
約
。

古
勞
氏
對
記
者
招
待
會
發
表
謂
。
由
於
蘇
軍
退
出
東
德/
步
驟
。
則
共
產
主
義
之
國
家 

。
希
望
能
夠
强
廸
美
英
及
法
三
國
將
彼
等
之
軍
隊
撤
出
西
德
及
西
德
相
林
之
領
土
外
。 

古
勞
氏
今
日
給
予
之
指
示
。
係
解
釋
蘇
總
理
卡
氏
喑
示
不
久
。
將
强
殖
西
方
佔
領
軍
退 

出
西
德
之
詞
句
。

星
期 ) 
日
。
蘇
總
理
卡
氏
要
求
。
佔
領
德
國
之
阳
强
軍
隊
。
必
須
要
終
結
彼
等
之
佔
領 

權
。
彼
同
時
暗
示
。
蘇
聯
將
宣
佈
終
結
保
證
西
方
軍
事
人
員
。
越 
過
束
德
領
土
而
進
入 
德 

柏
林
之
條
約
。

△■東德外交團指控西德侵畧

據
在
莫
斯
科
之
外
交
使
節
今
日
報
告
。
束
德
之
外
交
便
一 
聯
社
道
。
星
期
日
菊
國
之
民

節
團
。
將
指
控
西
德
侵
畧
布
動
之
十
八
双
報
吿
書
。
分
派
給 

各
國
使
「
此
報
吿
書
係
於
星
期
一
日
出
現
。
顯
然
係
東
德 

與
克
謨
林*
之
工
作
。
希
望
將
聪
軍
也
退
出
西
德
爲
冃
的
。 

英
芳
及
法
已
經
指
出
。
彼
等
决
定
駐
於
西
德
。
若
於
必 

要
時
。
不
惜
用
武
力
來
保
衛
西
德
。
在
英
倫
及
華
盛
頓C

均

航
機
e
係
美
國
翻
製2
舊
機 

。
於
備
國
不
遠
之
大
西
洋
海 

而
失
踪
。
該
機
有
卅
六
名
乘 

客
祥
員
在
內
。
今
日
所
有
在 

一
海
而
附
近
之
船
隻C

與
飛
機 

均
出
勤
搜
索
。

^6i^

用 
電力按掣 

， 

香
港
。
十H
路
透
；E
迅 

。
炉
聲
社
星
期H
謂
。
利
用 

电"
我
製
之
制
雯
。
已
經
介

堅
决
指
出
。
單
就
蘇
聯
一
方 

面
。
不
能
取
消
佑
領
德
之
協 

約
。
而
必
須
由
阳
佔
領
國
家 

一 
同
今
意
始
行
。

古
勞
氏
呼
慈
與
德
國
簽 

定
和
平
條
約
。
此
和
平
條
約 

。
必
須
要
阳
强
國 
一
同
簽
字

。
國
方
現
在
給
予
從
金
門
撤 

退
返
來
此
間
之
六T
四
行
四 

十
七
名
之
島
上\
民
。*
人 

七
十
五
元
。

此4

一
種
并
常
之
措
施 

。
給
予
該
等
人
民
在
厶LT/  

得
其
新
生
活
之
開
始
。

始
能
生
效
。
而
因
爲
冷
戰
關 

係
。
至
令
德
國
仍
然
分
裂
爲 

東
西
德
。

厶

東德與蘇聯 

發動外交攻勢一不
願
學
習
啞
 

所
有
以
上
之
指
示
明
暗 
一

紹"
装
置
楊
子
江
之
汽
輪
。 

此
新
制
度
。
可
以
將
汽 

輪
乙L
作
人
員
。
由
十
四
名 

一
减
至
六
名
。

加相謁新引宇 

梵
帝
阿
。
十
二
日
加
装

匈人願學英語 

奧
國
維
也
納
。
十
H
天 

聯
社
电
。
細
國
報
意
謂
。
何 

國
匸
人
。
寧
戚
學
習
英
语
。

Q

△
西 
/,- 
封.為
空
會
懸
帖 

一 

在
第
三
方
而
。
歲
職
企 

圖
仆
臓
公
國
哉
軍
信
議
中
仆 

邸
小
。
和
不
利
用
人
空
之
妊 

議
。
姫
聯/
建
讓
C
係
禁
止 

利
用
大
空
來
作
质
事
行
動
， 

及
撤
退
网
外
之
基
地

q  

西
方
認
爲 1
若
高
峯
瀞

報

費
價

目

表

每痴一半 

月一季 ¥
全一 年

雲
訊
一。
警
局
相
信
前
任 

防
雷
達
網
站
職
員
駆
丹
那 

之
斃
命
。
爲
自
殺
所
致
。

B
 屍
官
判
定
該
卄
七
歲 

靑
年
之
死
因
爲
自
殺
。

在
該
死
者
之
房
間
。
發 

現
有
許
多
共
產
黨
之
刊
物
。 

及
雷
達
網
秘
密
彩
色
照
片
與 

及
信
件
。
該
等
函
件
爲
死
之 

母
。
自
英
國
倫
敦
寄
來
。
她 

現
在
由
蘇
政
府
負
責
她
返
蘇 

聯
旅
行
之
費
用
。

警
察
發
覺
該
房
門
鎖
匙 

失
去
。
事
前
死
者
自
櫃
面
取 

囘
池
自
己
之
存
欵=
一
百
元
。 

従
死
者
之
相
片
及
信
函. 

。
可
以
看
到
死
者
生
前
。
與 

許
多
女
子
要
好
。

他
日
前
被
雷
達
網
當
局 

辞
退
。
因
他
假
報
自
己
無
直 

系
親
屬
在
此
間
。

死
者
已
領
有
護
照
。
準

海
外
。

有
載
項
三

百
元
及
五
百
元
信
用
社
之
信 

用
券
等
。

騎
弟
於
事
發
後
。
往
旅 

館
偵
査
。
認
爲
此
與
間
諜
案 

有
關
云
。 

一

加6555

論 

對華政見問題

*E*ft^di3i^6s^n:"^:"7"'^7^B33s?

 

，.\
・  

:;-  

..r  

".-<.
  z
如；..  

-;■.•::  

■.•
:.'..,，•二
”
Y.  

•■.
.V\  

•:.、：>
“
.  

.,::: 

2
，"****.
，"7
，.r
，.，，"
<.*..。
:-，.:工''
1.!

c-
-'.'-
u
r
， 

可
3

：

二

二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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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邁
兀
之
毒
賞
海
洛
“
 ̂

公
。 
二
十 

田
爲
露
餐
|
：搜
抜
所
犬
一 
二
( 

宗
之
毒
表

/./..
;
;
.
(

..:.二
一 

. 

一
名
年
卅
九
歲 Z
西
漢   

.■■, 

二 

被
逮
捕
。
被
控
犯
私
藏
毒
藥
：
式 

案
本
星
期
三
日
瞥
衙
將
審
訊 

此
案6

一.
.
：
,
二
:

.'''」
 

警
方
爲
偵
査
此
案6

已:
」
一 

作
九
天
之
值
察
。
並
在
朿
區
一 

广 

二
間
棲
步
9
瘦
出
一 
個
箱
藏 
二
一 

着
二
工
飯
元
之
毒
藥
？
：

二 

•
常
局
稱
。
已
將
八
千
粒
二 

海
洛
英
丸
充
公
。
在
市
塲
値 

四
萬
元
。
該
箱
之
丸
。
完
全 

是
純
潔
之
丸
無
雜
質
云
。

— 
-

•■̂
r

t
r

未工贊成罷工、二 

雲
訊
。
卑
詩
省
南
部
內 

地
木
業
工
人
投
票
。
已
有
百
」
二 

分
之
六
十
三
赞
罷
工
。

，一 

片
的
頓
地
資
方
發.含
人
」
： 

稱
。
昨
q
政
府
監
視
投
票
。 

有 
一 
千
四
百
二
十
四
票
賛
成
二 

罷
工
。
只
有.八
百
一
一.
十.儿
票
.
1 

。
不
贊
成
罷
工
云
。
1

6*v
,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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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華人報假紙亠 

被控違移民例 
一 

雲
訊
。
一 
名
住
於.二
坤
一 

些
汝
區0
及 
一 名
住
於
震
埠
二
. 

之
華
人
。由
向
移
民
局
。
假
丁
 

舞
申
請
華
人
入
境
來
加
事
昨 

一 

被
控

C

住
雲8
警
衙
各
被
風
、
，「 

侯
釋
金
一
千   

71:百
元
。，出
外
一
 

候

審

， 

一
名
年
反
十
儿
哉
。
名 

一 

羊
匹
二
。
二
埠
唆
汝
匾
人
。
一 

一
名
年
五
十
歲C

名
述
桑
寧 

。
住
興
埠
安
几
由
街
。 

一
. 

他
們
非
法
。
犯
移
民
例 
一 

。
假
報
申
議
香
港
之
志
忠
愛
三 

及
士
朱
公
來
埠
。

：
- 

騎
考
將
該
等
有
關
人
逑 
广 

捕
。 

- 

據
稱
。
此
事
發
生
於
一
丁
 

九
五 
一 
及
一
九
五
六.年
云
。 
-

匪徒打刼木遂一 

雲
訊
。
一 
名
餌
徒
擬
刼 
- 

由
市
定
街
西
匕
十
四
號
之
聯 

一 

令
酒
巴
兩
個
烟
仔
機
器
雖
被 
一 

插
開
。
所
偷
去
之
墩
項
若
干 

一 

不
悉
。
但
擬
將
火
碼
扱
開

illj 

一 

失
收
9
他
臨
症
前
。
遗
下
留
一 

紙
兩
張
。
一
張
謂
。
很
卒
謝
」 

你
。
你
的
夾
他
關
再
太
緊
。
：
一 

方
一 
張
紙
則
寫
。
哈
哈
; 

他
之
备
、名
寫
於
「無
名
」

,

3

 ^s..#s*

美副國務卿將 

蒞雲演講時局 

禀
訊
。
美
國 

M0國
務
卿 

皮
臣
。
籽
於
十
一
月
十
四
日 

。
下
午
十
二
時
三
十
分
。
在 

卑
詩
大
學C

演
講
中
國
外
圍 

離
岛
局
勢
。■

池
生
主
持
遠
束
事
務
者 

卑
詩
大
學
學
生
。R
前
. 

擬
請
美
國
務
卿
牡
樂
斯
蒞
校 

發
丧
演
講
。
因
他
時
間
匆
忙 

關
係
"
来
冇
答
允
云
。 

海底正線損傷 

.雲
訊
。
曾
坤
至
城
多
利 

埠
之
海
底
交
通
市
線.
因
損 

壊
0,昨
週
末
減
少
一
大
半
可 

以
通
用
。

卑
詩
电
話
公

U1 職
員
宣 

稱
。
相
侑
海
水
浸
漱
海
底
電

，海
底
宣
線. 

丿
■L

*
・、

匕
十
多
像
山 

能
通

V.:云
。 

n
»
^
n
-
 

搜色 :一.*-"*̂e"ŝ>i*-:  批毒藥

雲
訊
。
加
外
長
史
密
斯 

。
經
此
間
往
美
力
席
哥
倫
波

經一

劃
會
議
時
曾
宣

稱
。
加
気
大
承
認
中
共
問
題

考
慮
申
。
但
加
拿
大 

C
並
不
可
能
視
美
國

。
仍
」 

之
决
一 

之
態
亠

。

一(
加
財
政
部
長
符
林
明 

。n
昨
地
東
京
稱
。
加
瓜
大
一 

無
怠
在
政
治
上
承
認
中
共)
一一 

。
他
匆
匆
批
答
摂
行
關
加
令
一

大一
據
他
稱
。
我
不
甚
重
視

中
國
大
眺
離
岛
。

不 
一

是
視
台
港
爲
不
重
要
。
該   

^
 

岛
焼
。
自
今
年
一
八
月
起
。
已 

經
日
逐
緊
張
一
。
蔣
介
石
宣
解

一是次一 

證
。

是
一是

對
他
任
何
之
談
話
。
均
不
一 

爪
視
。
中
共
入
聯(
阈
問
題: 

。
我
並
小
强
迫
談
及
。
仍
冇 

許
多
時
間
商
量 
該
事
。 

- 

^
一̂*̂
 •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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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週成績佳 一 

雲
訊
C
據
安
全
會
報
吿 

。
在
行
人
安
全
洞
發
朱
期
間
一 

內
。
無
斃
命
，/
案
件
發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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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之
同
意
。
才
有
完
善
之
為
果 

。
而
蘇
總
理
於
今
春
取
亂
在 

莫
斯
科
之
大
使
級
之
籌
備
會 

3
高
峯
會
便
停
止.
。
直
一
至
今 

日
。

•

常
蘇
波
提
出
高
峯
會
議 

之
際
〉彼
等
之
共
同
宣
言
又 

謂
。
加
强
華
沙
軍
事
合
約
之 

力
量
係
必
須
的
。

•̂/11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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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社會已在

整個中國進行

香
港
。
十
日
路
透
社
電 

我
產
黨
主
義
之
最
高
冃
標 

團
體
性
之
社
會
生
活
「
人

。。民
社
會
」
。
已
經
在
整
個
中 

國
進
行
吸
發
展
。

此
種
運
動
。
已
於

一5

年 

四
月
。
靜
靜
地
在
中
國
進
行 

。
但
按
照
抵
達
香
港/
詳
細 

報
吿
帚
。
整
個
省
份   

°
已
經 

進
入
了
「
社
會
化
」

企
圖
將
匕
，「
ft 萬
個
農 

民
合
作
社
、
改
爲
二
萬
五
千

個
自
供
自
養
 Z 
社

。

係
爲
北
京
政
府
。
空
前
之
最 

大
計
劃
及
工
程
。

△
此
轉
變
成
功 

會
影
响
世
界
各
國

此
種
「 

程
計
劃
。給

會
」
工 

固
一
自
之

私
人
財
產
，一 
個
很
大
之
打
擊 

。
但
是
此
種
轉
變
。
若
在
成

t"r國

功
。
刖
會
影
一 

之
觀
點
。

在
「
人
民
社
环
」
制
度 

下
今 
甚
至
家
務
亦
奏
爲
社
會 

化
。
給
予
家
庭
婦
女
們
宝
餘 

時
間
。
參
加
生
産
運
動
。
眼 

人
們
將
彼
等
之
鎌
等
交
給
當 

局
。
而
在
，
民
食
堂
通
膳
。

婦

寻
之
嬰
技
、
交

給
育
嬰
粗
織
調
理
。
而
往
工 

廠
工
作
。《

未
完 
一

船工醞釀罷工 
要求加薪 

雲
凯
。
卑
詩
省
四
個
船 

做
之1
人
。
二
千.一
八
百
名
。 

已
經
擬
罷
匸
。
省
政
府
勞
丄 

廳
疑
會
商
。
求
解
决

11L国
糾 

紛
。

(1:1裁
方
而
提
球
增
薪
百 

分
之
二
一
。
雖
資"
答
應
。
但 

卄
一
一
個
造
船
廠
工
會
。
却
拒 

絶
該
項
提
議
。

勞
工
方
而
梦
求♦僚
年
川 

薪
门
分
，
卜
二
乂
半
。
或
然 

口
中
工
作
八
小
時
減
不
：1
  

!; 

匕
小
時
。
現△
l

人
薪
个:
 

每
小
時
一

.-■."
%

/1. 仙
至
二
兀 

四
毫
五
云
。

黄
訊
。
雲
坤   

Ttf瞽
及
騎 

步
、、昨
星 ̂

日
將
値
二
十
五

III例
人
原
因
冬
爲
該
等
行
人 

。
在
馬
路
中
間
過
街
。右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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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日
大
陰
。
有
驟
雨
。 

最
高
温
度
爲
五
十
度
。
最
低 

温
度
您
四
十
五
度
云
。
•■

一 名
酗
酒 

0,. 
另
宜
一
名
在
兩
車 

•
之
間
分
過6

陽
者
總
數
。
達 

.
于
匕
名
。
失
事
總
數
，達
「百 

七
十
五
宗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
十
一
月
及 

十
二
月
将
均
。
每
星
期
有
一 

人
斃
命"
傷
者
廿
一%
八
。
失 

事
總
數
達
，二
百
一
十
四
宗
。 

今
年
行
人
安
全
週
。
成 

績
良
好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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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會討論拆屋 

雲
訊
。
市
議
會
現
仍
繼 

績
開
會d

討
論
拆
屋
改
區
案 

宗
。
此
亦
爲
華
區
業
主
注
意 

十
事
。
但
近
多
月
來c

雲
束 

.
區
華
人
業
主
會
求
有
開
會
。 

故
工
作
散
慢
。

市
議
會
常
局
。
對
拆
屋 

改
區
事
9
亦
有
如
拉
鋸
戰
一 

樣
。
一 
前
一
後
。
未
有
何
工 

.
作
推
進
之
成
績
表
現 
一一

四
個
月
前
。
市
議
會
已 

决
定
第
十
個
拆
屋
改
區
地
。 

由 
一 街
夾
士
哥
沙
街
至
麥
騏 

麟
街
夾
六
街
。
該
融
南
部
。 

亦
將
由
工
業
區
改
爲
公
寓
區 

此
項
計
劃
。
爲
將
平
民 

屋
拆
平
。
改
建
以
公
寓
。
上 

星
期
。
节
議
會
曾
將
共
中 
一 

部
份
再
改
爲
工
業
區
。
市
參 

事
標
柯
怖
。
一 
個
人
如
，不.昭 

買
地
方9

以
求
將
來
發
展" 

必
要
對
他
們
课
證
。
保
隙
他 

們
云
。
一

代| 
*阈 
，‘二味 
京注 
行2


